2022/06/02修訂　　　　　　　　　　　　　　　　　　　　　　　編號：特□□□□-□□ 諮商輔導中心填寫
特殊個案申請書（由導師填寫）
一、申請內容：（請條列式說明）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學號：　　　　　　　　　
□ 日間部 □ 進修推廣部 □ 研究所　系級代號：　　　　  系別班級：　　　　　　　 
手機：　　　　　　 家裡電話 ：　　　　　　 家裡地址：                           
學生E-mail：                                         (用於寄發特殊個案申請通知)
目前居住狀況：□家中 □學生宿舍 □租賃在外 □親友家

（連絡電話：　　　　　　 地址：                                             　）
緊急聯絡人：　　　　　　  關係：　　　　  手機：　　　　　　  電話：　　　　　　
◎導師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校內分機：  　　　　  

	◎符合本校特殊個案輔導辦法第二條之要件（請勾選）

　□ 1.遭遇重大事故　□ 2.罹患慢性疾病　□ 3.發生精神疾病　
◎最近兩週內學生是否有自殺意念或有自傷、傷人行為？□無 □有，簡述說明：               。

備註：依據自殺防治法第11條規定，導師知悉學生有自傷意念/行為時請於24小時內通報校方。
◎提報摘要：（例：疾病名與病史或偶發事件描述、發生時間、以及希望學校協助之方向等）

※依辦法之規定，導師應於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請導師提醒學生『仍須遵守本校學則相關規定，並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克盡學生本份，不得無故缺曠課，不配合就醫、服藥、拒絕老師合理的學習要求』　　　
導師簽名：　　　　　　　　　


二、請檢查附件是否備齊：

	　□ 檢附被申報人最近一個月在公私立地區醫院層級以上之專科醫師診斷書乙份。
　□ 檢附被申報人該學期之修課課表乙份。(課表需有任課老師姓名)


三、系所主任複審簽核
	


